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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至上    用心服务

   “就业E通”招聘通使用协议书

甲方: 
乙方: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
为了进一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劳动就业信息化建设，通过构建便捷高效的信息交互网络平台，在政府、就业市场、企业之间搭起更为有效的沟通桥梁。扬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决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联合在扬州全区企业中推广运用“就业E通” 招聘通业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使用招聘通如下协议：

第1条     合同标的物
甲方租用乙方招聘通手机       台。
第二条    资费及付费方式
1、甲方向乙方交纳“招聘通”平台终端租用及使用费共计120元/月/台，其中含招聘通手机一部（酷派E200），每月300M上网流量、每月260分钟本地通话、来电显示、七彩铃音。其他及超出120元部分资费：主叫拨打本地0.2元/分钟、国内长话0.3元/分钟、漫游主叫0.6元/分钟、漫游被叫0.4元/分钟、点对点发送短信资费为0.1元/条、上网资费为0.005元/K。

2、“招聘通”平台使用费付费周期为  月   ，平台终端租用及使用费120元/月，
甲方付费号码为（电信固定电话）_____________。超出120元部分由甲方指定个人家

庭电信固定电话付费，个人付费号码为_____________。

3、“就业e通” 招聘通手机指定为酷派E200（价值1860元）。若甲方需更换同等或更高性能机型，需经双方确认后由甲方自行补贴手机终端差价。
4、在协议期间，若招聘通使用终端发生丢失、损坏等不可使用情况，由甲方自行解决。
5、若甲方在协议期内除正常业务变更原因外，提前退租乙方招聘通业务或由于自身违约等行为造成提前终止协议，应按实租期限和协议期之间差额，向乙方补齐协议剩余月份的终端租用及使用费。
第三条  协议期限
1、 本协议有效期为叁年，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 除非任何一方在本协议履行期届满三个月前书面通知另一方不再续签本协议，本协议将继续执行。
第四条  附则
1、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在任何时候变成不合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而不从根本上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时，本协议的其它条款不受影响。
2、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
甲方：                                 乙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公司

　　     （盖 章）   　                             （盖 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2009年  月  日                        2009  年   月    日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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